滁州市南谯区人大常委会文件
南人常字〔2016〕37号

关于对乌衣老城区改造和城市管理工作的审议意见
区人民政府：

根据区委批转的区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要点,区人大常委会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，着力推动人代会议案和人大代表建议的落实，回应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关切。今年6月下旬组成调研组对乌衣老城区改造和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专题调研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调研报告后认为：乌衣老城区改造进展不快，街道脏、乱、差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观；城管队员下沉社区后，工作效果并未明显提升。针对上述问题，8月5日，在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，对这两项工作进行了专题询问。综合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与会区人大代表的提问和发言，提出以下审议意见：
    一、要高标准做好规划。乌衣老城区改造不同于一般的老城区改造，它既有修旧如旧的老街古镇改造，又有接轨新城的现代新城改造。规划必须高起点，高标准，应站在全区的高度，由区政府主导制定全面系统规划，将老城区纳入新区大板块，统一进行规划，做到新区、老城相称相融。
二、要理顺工作机制。一是理顺老城区改造领导工作机制，明确改造工作责任主体、项目实施主体和项目实施程序等。二是理顺经费保障机制，明确改造项目经费渠道、结算方式等。三是理顺城市管理机制，要认真总结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借鉴外地成功经验，进一步完善人员管理，政府购买服务和任务考核等相关工作机制，发挥好城管支队和镇、社管中心以及社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。

三、要尽快见到成效。一是要结合老城改造实际，分清轻重缓急，抓紧实施小型车辆、大型车辆两个停车场和农贸市场建设和投入使用，方便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。二是要尽快改变三岔路及周边脏乱差的状况。

以上意见，请认真研究。并请在今年10月份召开的区人大常委会上报告办理情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滁州市南谯区人大常委

2016年8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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